
 

2011 年本溪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3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一、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本溪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已按照

2011 年本溪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1 本

溪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发行完毕后一个月内向有关证券交易

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申请本期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本期债券于 2012

年 1 月 31 日在银行间市场上市流通，简称“11 本溪债”，证券代码为

1180192；2012 年 3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简称“11 本溪债”，

证券代码为 122744。 

（二）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１、发行人于 2013 年 4 月 22 日在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披露《2010

年本溪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2 年度报告》。 

１、发行人于 2013 年 6 月 26 日在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披露《本溪

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2、发行人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在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披露《本溪

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报告》。 

3、发行人于 2013 年 12 月 16 日在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披露《2011

年本溪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3 年付息公告》。 

发行人 2013 年度无影响报告期间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的资产负债表其他期后重大事项。如发生对本期债券持有人权益有

影响的重大事项，发行人将及时对重大事项进行信息披露。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13 年度的

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职业



 

字[2014]7348 号）。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均引自上述审计报告。 

（一）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底/度 2012 年底/度 

流动资产合计 727,304.21 747,220.04 

其中:存货 26,514.07 45,759.64 

资产总额 2,817,199.30 2,797,788.86 

流动负债合计 361,275.43 368,629.67 

负债总额 1,234,348.25 1,263,017.72 

股东权益合计 1,582,851.05 1,534,771.14 

资产负债率 1 43.81% 45.14% 

流动比率 2 2.01 2.03 

速动比率 3 1.94 1.90 

1、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2、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3、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资产总额为 281.72 亿元，股东

权益总额为 158.29 亿元，较 2012 年同期资产规模和所有者权益均有

一定程度增长，维持了较好的经营规模，综合实力稳中有升。 

1、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2.01

和 1.94，流动比率较 2012 年同期有所下降，而速动比率较 2012 年同

期有所上升，主要原因为公司存货下降幅度大于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

下降幅度所致。存货大幅下降主要是由于 2013 年度发行人开发成本

大幅减少所致。但发行人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仍处于较高水平，公司

资产流动性好，能够满足短期偿债需求，体现了公司较强的短期的偿

债能力。 

2、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43.81%，较 2012

年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公司较 2012 年应付账款大幅减少，使得 2013

年发行人负债总规模有所下降，而资产规模稳步上升所致。与同行业

相比，公司资产负债率处于合理水平。并且作为本溪市城市基础设施



 

经营主体和城市开发、建设运营商、在整个本溪市主城区和开发区基

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着主力作用，未来本溪市政府对于发行人扶持力度

也将不断增大，同时随着项目的投产运营，公司的盈利能力将不断上

升，未来稳定的收入来源将有效增强发行人的长期偿债能力。 

（二）发行人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底/度 2012 年底/度 

主营业务收入 204,125.68 176,314.74 

主营业务成本 187,049.71 160,665.91 

利润总额 44,552.64 40,296.55 

净利润 43,405.54 39,506.94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43,424.44 39,898.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246.50 30,580.5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984.98 -172,243.0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242.41 -40,866.2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980.90 -182,528.77 

 

2013 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分别为 20.41 亿元和 4.34 亿元，较 2012 年稳中有增。公司主营业

务发展迅速，业绩表现良好。中长期来看，伴随本溪市主城区与开发

区进一步建设发展，公司业务收入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2013 年度，伴随着营业收入与净利润的提升，发行人现金流量

情况也大为好转，特别是 2013 年发行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流出规

模较 2012 年大幅减少 96.18%，主要系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

情况大为好转所致。 

（三）发行人已发行尚未兑付公司债券对其偿债能力的影响 

10 本溪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5 亿元，债券期限为 10 年，同时

附加第五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债券

票面利率为固定利率，票面年利率为 7.18%。 

11 本溪债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20 亿元，债券期限为 10 年，同时



 

附加第五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债券

票面利率为固定利率，票面年利率为 8.38%。 

根据发行人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公司债券情况，发行人各年需要兑

付的债券本金如下表所示： 

单位：亿元 

债券名称 10 本溪债 11 本溪债 当年兑付

本金总计 是否行使回售权 行使 不行使 行使 不行使 

2015 年 15 - - - 15 

2016 年     20 - 20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 - -     

2020 年   15     15 

2021 年       20 20 

根据上表所示，如果 10 本溪债和 11 本溪债投资者行使回售权，

则发行人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分别兑付的本金为 15 亿元和 20 亿元，

发行人 2015 年和 2016 年还款压力较大。 

如果 10 本溪债行使回售权，而 11 本溪债投资者不行使回售权，

则发行人在 2015 年兑付的本金为 15 亿元，2021 年兑付的本金为 20

亿元，发行人在 2015 年和 2021 年还款压力较大。 

如果如 10本溪债不行使回售权，而 11本溪债投资者行使回售权，

则发行人在 2016 年兑付的本金为 20 亿元，2020 年兑付的本金为 15

亿元，发行人在 2016 年和 2020 年还款压力较大。 

如果 10 本溪债和 11 本溪债投资者均不行使回售权，则发行人在

2020 兑付的本金为 15 亿元，2021 年兑付的本金为 20 亿元，发行人

在 2020 年和 2021 年还款压力较大。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